附件1

广西企业“六有”研发机构
分级备案标准
企业研发机构是指企业按照“有人员、有投入、有设备、有项目、有场地、有制度”要求设立的，从事科学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究开发，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以及设计、测试、检验等有关技术服务的机构，是企业中相对独立的科研开发实体或组织。
一、自治区级备案标准

（一）在广西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企业重视研发创新，具备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与能力，研发机构符合以下“六有”条件要求：
1. 有人员。拥有一支专业结构、年龄梯次合理的研发团队，企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研发人员不低于10人。
2. 有场地。拥有独立于生产场所用于研发活动的固定场所，原则上研发场地不少于100平方米；或与同一股东控制下的研发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达到自治区级备案标准）达成合作协议。
3. 有设备。具备开展研究、开发、设计、试验和检测等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企业自购且当前在用的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50万元；或与同一股东控制下的研发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达到自治区级备案标准）达成合作协议。

4. 有投入。具备稳定的研发投入保障，上一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低于参考指标（附件1）。
5. 有项目。积极开展研发活动，拥有2项（含）以上处于研究开发阶段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实质性技术创新项目。
6. 有制度。已建立并实施规范的研发机构运行管理制度、研发项目管理制度、成果转化激励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等工作机制，确保研发机构在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对独立。

二、市级备案标准

（一）在各设区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企业重视研发创新，具备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与能力，研发机构符合以下“六有”条件要求：
1. 有人员。拥有一支专业结构、年龄梯次合理的研发团队，企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研发人员不低于3人。
2. 有场地。拥有独立于生产场所用于研发活动的固定场所，原则上研发场地不少于20平方米；或与同一股东控制下的研发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达到市级备案标准）达成合作协议。
3. 有设备。具备开展研究、开发、设计、试验和检测等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企业自购且当前在用的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0万元；或与同一股东控制下的研发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达到市级备案标准）达成合作协议。

4. 有投入。具备稳定的研发投入保障，上一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低于参考指标（附件2）。
5. 有项目。积极开展研发活动，拥有1项（含）以上处于研究开发阶段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实质性技术创新项目。
6. 有制度。已建立并实施规范的研发机构运行管理制度、研发项目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等工作机制，确保研发机构在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对独立。

附：1. 自治区级企业研发机构备案研发经费投入标准

2. 市级企业研发机构备案研发经费投入标准

附1

自治区级企业研发机构备案研发经费投入标准

	行业名称
	研发经费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行业名称
	研发经费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采矿业
	0.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4

	农副食品加工业
	0.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4

	食品制造业
	0.2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3

	烟草制品业
	0.1
	金属制品业
	0.4

	纺织业
	0.3
	通用设备制造业
	0.4

	纺织服装、服饰业
	0.3
	专用设备制造业
	0.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25
	汽车制造业
	0.4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5

	家具制造业
	0.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5

	造纸和纸制品业
	0.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4
	仪器仪表制造业
	0.5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25
	其他制造业
	0.4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1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2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4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25

	医药制造业
	0.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15

	化学纤维制造业
	0.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6


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的，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400万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下的，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40万元且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对应行业比重。

附2

市级企业研发机构备案研发经费投入标准

	行业名称
	研发经费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行业名称
	研发经费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采矿业
	0.1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27

	农副食品加工业
	0.1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27

	食品制造业
	0.1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2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2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22

	烟草制品业
	0.1
	金属制品业
	0.27

	纺织业
	0.22
	通用设备制造业
	0.27

	纺织服装、服饰业
	0.22
	专用设备制造业
	0.2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18
	汽车制造业
	0.2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2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33

	家具制造业
	0.2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33

	造纸和纸制品业
	0.2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3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27
	仪器仪表制造业
	0.3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18
	其他制造业
	0.27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1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1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2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18

	医药制造业
	0.3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1

	化学纤维制造业
	0.2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45


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的，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250万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下的，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25万元且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对应行业比重。



